
关于《新昌县房屋结构等级、重置价评定标准》的起草情况说明


一、文件涉法内容说明

（一）制定依据

该文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及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规定。涉及的内容主要有：

1.文件第一条对房屋重置价的定义解释；

2.文件第二条对房屋重置价中的结构划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 第33条、《房地产单位会计制度-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》（建综[1992]349号）制定；

3. 文件第三条房屋重置价的估价时点，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 50291-2015）第4点第4小点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 50899-2013）第6点第3小点、《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8版）、《绍兴市建筑材料信息价》制定；

4. 文件第四条房屋装修补偿标准，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 50291-2015）第4点第4小点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 50899-2013）第6点第3小点、《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8版）、《绍兴市建筑材料信息价》制定；

5. 文件第五条附属物补偿标准，根据依据绍兴市每月建材市场信息价https://sxcj.sx.gov.cn/col/col1229002479/index.html制定；

6. 文件第六条房屋的计量单位，根据依据《房产测量规范》（GB/T17986-2000）、《浙江省房屋建筑面积测算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（DB33/T1152-2018）、《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测量技术规程》制定；

7.文件第七条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。
二、文件制定程序说明

该文件2024年7月开始由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等内容的调研论证。

2024年7月5日召开《关于重置价的专家部门论证会》的专题会，2024年7月23日在新昌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，网址链接为https://cms.zjzwfw.gov.cn/zwdt/jcms_files/jcms1/web2761/site/view/art/2024/7/23/art_1229785826_4177110.html，共收到2条意见，采纳2条，7月23日在OA向全县各部门发送征求意见函，共收到0条意见。
2024年8月5日至12日由本机关内设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，共提出意见0条，采纳0条。 

三、文件施行日期及有效说明

该文件自发布日期为2024年 **月**日，有效期两年，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

附件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2.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4.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；
5.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；



